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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4个部门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做好社会保险费缓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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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7日�

各区县（自治县）人力社保局、财政局、税务局、经济信息委，各相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

关的二十条政策措施》（渝府办发[2020]14号），做好社会保险费缓缴工作，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

　　一、范围对象�

　　受疫情影响，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确实无力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

　　二、缓缴方式�

　　因疫情影响，企业可根据生产经营和资金状况，对2020年1季度应缴纳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

伤保险费自行选择缴纳时间，最迟可在2020年4月30日前缴纳。延迟缴费期间，不收滞纳金，不影响参

保人员正常享受待遇，不影响个人权益记录。�

　　三、相关待遇业务处理�

　　对截至2019年12月31日没有欠费的企业，延期缴费期间办理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相关

待遇业务，经办机构应予受理，并及时核发相关待遇。对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有欠费的企业，完清欠

费后对延期缴费期间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相关待遇业务申请予以受理，核发和补发相关待

遇。�

　　申请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可对2020年1季度延期缴费期间应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暂按实收划账进行

处理，并预算预发养老待遇，待用人单位完清缴费且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公布后及时进行待遇复算

及清算。申请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转出我市、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转入市内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单位间人员增减业务，可对2020年1季度延期缴费期间应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暂按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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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实个人账户，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

　　工伤保险因延期缴费导致的不能联网实时结算的工伤医疗（康复）费用，由参保地经办机构受理

并结算。在延期缴费期间新发生的工伤经行政部门认定后，经办机构应及时支付相关待遇。�

　　延期缴费期间，失业人员申请领取失业保险金、一次性就业创业补助、技能提升补贴等各项失业

保险待遇及补贴不受影响。�

　　从2020年5月1日起，对仍未缴清2020年1季度社会保险费的企业，社保经办机构应按实际缴费情况

计算待遇并进行清算。�

　　四、工作要求�

　　（一）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宣传引导，精心组织实施，强化工作协同，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

问题，确保政策及时兑现。�

　　（二）全市各级人力社保部门要优化完善服务措施，确保参保企业和职工及时高效享受缓缴政策

。�

　　（三）全市各级税务部门要加强与人力社保部门的工作联动，确保企业延期缴纳社保费不收滞纳

金。�

　　（四）全市各级财政部门要强化资金调度，确保足额保障延缴政策实施后待遇发放资金并及时拨

付。�

　　（五）全市各级经济信息部门要积极主动全面掌握了解辖区内企业受疫情影响情况并对重大问题

及时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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